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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裕重工”）委托，作为通裕

重工本次发行的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发行办法》《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和《编报规则第 12 号》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已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通裕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

报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2020 年 10 月 29 日作出的《关于通裕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0〕020279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中要求发行人律师核查的事项出具《北京

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的补充与修改，并

构成《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律师工作报

告》《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律

师工作报告》中所使用简称的释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

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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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珠海港集团与发行人股东司兴奎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签署的《表决权

委托协议》及《一致行动协议》，司兴奎将 252,852,89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7.74%）表决权委托给珠海港集团行使，珠海港集团与司兴奎成为一致行动人。珠

海港集团通过直接持股和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关系合计控制公司 416,241,188

股（占总股本 12.74%）表决权，并已根据《股份转让协议》改组董事会、拥有董

事会多数席位，成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发行人本次拟向控股股东珠海港集团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9.4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0年 6月 30日，发行人货币资金余额为15.25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6.32%。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披露珠海港集团认定为控股股东的依据，控

制权的认定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结合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权

结构，披露珠海港集团维持控制权稳定性的相关措施及有效性，并提示相关风险；

（2）结合所处行业及发展阶段、业务规模及业务增长、货币资金余额和债权债务

情况、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及预计未来大额资金支出等情况，说明本次融资的必要

性及募集规模的合理性，补充流动资金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是否合理审慎；

（3）披露控股股东认购资金来源，是否为自有资金，是否存在对外募集、代持、

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等情形；（4）

补充披露本次控股股东认购股份和金额的下限；（5）请控股股东确认定价基准日

前六个月未减持其所持发行人的股份，并出具“从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后

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发行人的股份”的承诺并公开披露。 

请保荐人、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审核问询函》第 1

题） 

（一） 披露珠海港集团认定为控股股东的依据，控制权的认定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结合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权结构，披露珠海港集团维

持控制权稳定性的相关措施及有效性，并提示相关风险 

1. 披露珠海港集团认定为控股股东的依据，控制权的认定是否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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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84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

公司控制权：（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二）投资者可

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

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

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五）中国证

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发行人《二〇二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第五届董事会第

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上市公司公告以及珠海港集

团与司兴奎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一致行动协议》等资

料，由珠海港集团提名并且实际获选的董事会成员共 7名（4名非独立董事和 3名

独立董事），超过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84 条

第（三）款的规定；同时，珠海港集团拥有上市公司 416,241,188 股股份（占总

股本的 12.74%）对应的表决权，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其他股东持有表决权股

份与珠海港集团的差距（占总股本比例）均在 5%以上，珠海港集团依其可实际支

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符合《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84 条第（四）款的规定。 

据此，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认定珠海港集团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拥有控制权的规定。 

2. 结合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权结构，披露珠海港集团维持控制权稳定性

的相关措施及有效性，并提示相关风险 

按照现有股份分布情况以及本次发行的数量上限（629,039,293 股）计算，本

次发行完成后，珠海港集团直接持股数量为 792,427,590 股，占上市公司（发行

后）总股本的20.34%，同时司兴奎终止对珠海港集团的表决权委托（共252,852,891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6.49%）。除此之外，上市公司届时将不存在

其他持股或者拥有表决权股份数量超过上市公司（发行后）总股本 5%的股东。 

为稳定控制权，珠海港集团采取有效措施包括：（1）通过本次发行，珠海港

集团将持有 20.34%的表决权，除司兴奎先生之外，上市公司届时将不存在其他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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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或者拥有表决权股份数量超过上市公司（发行后）总股本 5%的股东；（2）珠海

港目前已改组董事会并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

上成员选任；（3）在《股份转让协议》中司兴奎已承诺 “不联合第三方谋求通

裕重工控制权”；（4）珠海港集团出具书面承诺，确认“如未来三年有任何投资

者通过增持、一致行动等方式威胁或对珠海港集团控制通裕重工构成重大影响的，

本公司将及时采取措施稳固对通裕重工的控制权，包括但不限于增持通裕重工股

份等”。珠海港集团维持控制权稳定性的相关措施具备有效性。 

对此，发行人已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相关章节中披露了相

关风险。 

（二） 结合所处行业及发展阶段、业务规模及业务增长、货币资金余额和债

权债务情况、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及预计未来大额资金支出等情况，说明本次融资

的必要性及募集规模的合理性，补充流动资金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是否合

理审慎 

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能源局的网站，2019 年全国风电新增并网装机 2574 万千

瓦，2020 年上半年全国风电新增并网装机 632 万千瓦。根据发行人《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发行人 2017 年至 2019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317,068.13 万元、353,502.66 万元和 402,745.09 万元，年复

合增长率为 12.69%。公司所处风电装备制造行业属资金密集型行业，其发展需依

赖资本的持续支持。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对流动资金要求较高。因此随着公司

未来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及行业地位的巩固，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也将大幅提升。 

根据《募集说明书》，随着公司风电装备制造业务的快速发展，公司负债规

模逐年扩大；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合并口径总负债规模为 716,411.25 万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2.86%，资产负债率达 56.32%，同比增长 4.21 个百分点；

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本实力，降低资产负债率，减

少财务费用，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

经营的稳健性，保障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据此，基于本所律师非专业财务人士的理解与判断，发行人本次融资具备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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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募集规模具备合理性。 

（三） 披露控股股东认购资金来源，是否为自有资金，是否存在对外募集、

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等情

形 

根据珠海港集团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以及书面说明，珠海港集团作为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来源为依法自有或者合法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

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

等情形。 

（四） 补充披露本次控股股东认购股份和金额的下限 

根据《募集说明书》，鉴于公司于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内发生除息事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629,039,293 股，发行价格调

整为 1.50 元/股。 

根据珠海港集团的书面说明，除因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进行调整外，珠海港

集团承诺认购数量将不低于 629,039,293 股，认购金额不低于 943,558,940.94 元。 

对此，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相关章节予以补充披露。 

（五） 请控股股东确认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未减持其所持发行人的股份，并

出具“从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发行人的股份”的承

诺并公开披露 

2020 年 11 月 18 日，珠海港集团出具《关于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载明： 

“（1）2020 年 6 月 29 日，司兴奎先生、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东高新投”）分别与珠海港集团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司兴奎

先生和山东高新投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84,284,297 股、

79,104,000 股转让给珠海港集团。转让完成后，珠海港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63,388,2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根据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分公

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2020 年 8 月 20 日，上述股份转让完成过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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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2020 年 6 月 29 日，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通过了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本次发

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珠海港集团在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未持有发行人股份，不存在减持发行人股

份的情形； 

（2）从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发行人的股份； 

（3）如违反前述承诺而发生减持的，珠海港集团因减持所得的收益全部归发

行人所有，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据此，珠海港集团确认在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未持有发行人股份，不存在减

持发行人股份的情形。珠海港集团已出具承诺，从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后

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发行人的股份。 

对此，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相关章节予以披露。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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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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